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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活動領導在職專班課程及修業相關規定 

(自 107 入學年度起適用) 
93.4.15 課程教學組會議修正通過 

93.6.23 系務會議通過 

95.1.1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5.27 本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7.6.18 教務會議通過 

97.12.17 教務會議通過 

106.11.8 本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6.2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課程 
     

本班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二類課程。 

一、必修課程，應修 14  學分 

課程類別碼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 註 正 

課 

實驗

(習) 

412 CEP7040  童軍教育研究 2 2   

412 CEP7042  應用推論統計方法 2 2   

412 CEP7047  活動課程研究 2 2   

412 CEP7048  戶外教育研究 2 2   

412 CEP7049  領導學研究 2 2   

412 CEP7082  社會科學方法論 2 2   

412 CEP7089 戶外探索引導反思研究 2 2   

 

二、選修課程，至少應修 18 學分 

課程類別碼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 註 正 

課 

實驗

(習) 

422 CEP7099  童軍活動設計研究 2 2   

422 CEP7050  質的研究 2 2   

422 CEP7051  活動領導法律問題研究 2 2   

422 CEP7057  經驗教育研究 2 2   

422 CEP7058  露營教育與輔導研究 2 2   

422 CEP7059  戶外探索領導研究 2 2   

422 CEP7060  環境倫理研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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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碼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 註 正 

課 

實驗

(習) 

422 CEP7098  休閒活動企畫研究 2 2   

422 CEP7097  論文與報告寫作 2 2   

422 CEP7090 冒險治療研究 2 2   

422 CEP7091 獨處與反思研究 2 2   

422 CEP7092 野外生活技能研究 2 2   

422 CEP7096 戶外方案規劃與實施研究 2 2   

422 CEP7093 戶外風險管理研究 2 2   

422 CEP7094 野外緊急救護研究 2 2   

422 CEP7095 團體動力學研究 2 2   

 

貳.修業規定 

  一.研究生入學後即由本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學業指導教授，指導其選課及學習。 

  二.研究生每學期應依各年級開課表辦理註冊選課手續。 

  三.研究生每一學期至多修習八學分（每學年以十六學分為限），至少修習二學分。 

  四.研究生改選依學校規定期限辦理，每一學期以一次為限。 

  五.辦理抵免學分得於入學第一學期申請，依本系研究生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抵免。 

  六.在職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畢業學分數除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0學分）

外至少應修畢三十二學分。但未在規定期限修畢應修課程與學分或未完成學位論文或

技術報告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二年。 

  七.未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者，於註冊時至少應修習一門科目(不含論文)。 

 

參.跨班、跨組及跨系選修規定 

一.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辦理。 

二.跨班、跨組及跨系選修係指於同一時段所開設之碩士學位班之正規班別，並不包含本

校所開設之日間各種班別。（各系所週末、夜間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可互跨，不包含

日間碩士班） 

三.研究生經學業指導教授同意，得跨班、跨組或跨系選修與主修領域相關之課程，並得採

計畢業學分。 

四.研究生跨修之課程以選修課程為主，各班必修課程不得跨選，跨修課程於修業年限內以

不超過八學分為原則。 

五.辦理跨選注意事項： 

（一）請於跨選前事先獲得欲跨選科目之授課教師及本系學業指導教授同意，始可採計

畢業學分。 

（二）跨選學分費之收取以從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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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研究生抵免學分要點 
 

                                                                                  88.5.17系務會議通過 

90.10.15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9.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八十一年五月一日台（81）高字第二二五一三號函辦理。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研究生。 

  （二）修習國內各研究所在職進修四十學分班之科目與學分且持有證明之研究生。 

  （三）曾在國內外相關研究所修習相同課程，並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認證之研究生。 

(四) 依照法令規定先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 

三.申請時間：辦理抵免學分限於每一學期開學前後一周辦理完竣，逾期不受理。 

四.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及流程： 

  （一）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每一學年開學前後一周辦理，並至研究生教務組網站下載申

請表件。 

  （二）至本系辦公室查詢必修科目及可採任之選修科目，參照自己原校成績單，按所欲抵

免之科目優先順序填寫抵免科目學分表。欲抵免之科目暫勿選課，以免重複或已

選科目因未上課、考試而以零分計算；成績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選。 

  （三）詳填各科目課程代碼。 

  （四）申請人請以正楷填妥本表及檢附原校成績單正本送請各開課系(所)審查，再送請就

讀系(所)主任(所長)簽章，自行影印副本兩份，再連同正本、成績單送交研究生教

務組彙辦。 

五.抵免科目學分之採認與規定： 

  （一）抵免學分總數以本系報部核准之畢業學分總數四分之一(最多抵免八學分)為原則，

超過部分應經由本系審查小組認定後始得抵免，惟最多不得逾本系畢業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 

  （二）抵免學科科目與學分以十年內修習者為限。如全年科目僅有一學期成績者，不得抵

免。 

  （三）在本系應修科目與學分，在原校修習及格者，得准列抵免修。   

  （四）前述科目如為本系之重要基礎學科，本系得不准抵免或經甄試合格後准予抵免。 

  （五）不同學分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1. 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2. 以少抵多者：不予抵免。 

3. 以學分抵免零學分者：抵免後，以零學分登記。 

六.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研究所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情抵

免。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